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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级

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及第二批省级职业

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有关本科高校、

高等职业院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做好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遴选推荐工作，加强省

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，推动全省“双师型”教师队

伍能力素质整体提升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第三批国家级职业教育

教师创新团队及第二批省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申报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
闽教办师〔2023〕1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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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第三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

（一）范围和数量。面向高等职业院校（含本科层次和专科

层次），遴选推荐 14 个团队参评第三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

团队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。申报团队须符合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

开展第三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见附

件 1）所列的条件。每所高校限报 1个团队。

（三）材料报送。符合申报条件的学校填写《国家级职业教

育教师创新团队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2）、《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

团队推荐名单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提供佐证材料（需编写目录、

注明页码并装订成册）。纸质申报材料（含申报书、佐证材料、

汇总表等，一式 3份）加盖公章后，连同电子版于 2023 年 10 月

30 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，逾期和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

料不予受理。

二、第二批省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

（一）范围和数量。面向应用型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、

中等职业学校，遴选 40 个左右立项建设团队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。申报团队须符合《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

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》（闽教师〔2020〕47 号）、《福建省教育厅

办公室关于遴选首批省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通知》（闽

教办师〔2020〕34 号）所列的立项条件。省级创新团队所报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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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群）须为拥有一届以上毕业生、且三年连续招生的重点建设专

业（群）。每名教师原则上只能参加 1 个省级教学团队的申报。

已入选为首批和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不再

申报。获省级以上“双高计划”立项的高职院校限报 2个团队，

其他每所学校原则上限报 1个团队。

（三）材料报送。应用型本科高校、省属高职院校、省属中

职学校直接向省教育厅申报，其他职业院校由设区市教育局、平

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组织申报并根据申报条件初审后向我厅

汇总报送。申报学校填写《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申

报书》（附件 4），提供佐证材料（需编写目录、注明页码并装

订成册）；设区市教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填写《福

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。纸质申报

材料（含申报书、佐证材料、汇总表等，一式 3份）加盖公章后，

连同电子版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，

逾期和不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。

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：陈秋华、庄金勇

电话：0591-87091282、87091317

邮箱：jytjsc@fjsjyt.cn

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162 号

邮编：350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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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级职业教育

教师创新团队建设工作的通知

2.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申报书

3.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推荐名单汇总表

4.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申报书

5.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汇总表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

